
证券代码：600584� � �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86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二、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2015�年度第二、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按照相关程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15年10月13日， 本公司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按照相关程序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0月14日划到公司指定账户。具体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长电科技

CP002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560090

短期融资券期

限

366

天

起息日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兑付日

2016

年

10

月

14

日

实际发行总额

3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3

亿元

票面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3.73%(1

年期

SHIBOR+0.317%)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

二、201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15年10月22日， 本公司201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按照相关程序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10月26日划到公司指定账户。具体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长电科技

CP003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553087

短期融资券期

限

366

天

起息日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兑付日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实际发行总额

3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3

亿元

票面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3.73%(

发行日

1

年

SHIBOR+

31.20bps)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

*

ST元达 公告编号：2015-10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涉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 万元至1,000万

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1500

万元–

2000

万元 亏损：

9,560.2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产生业绩修正的原因为：2015年9月公司出售原全资子公司福建三元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5%的股权，在初步测算的财务报表中，公司仅对于出售的85%股权形成的收益进行了确认，对

于剩余15%股权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的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

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

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将处置三元达网络85%股权取得的对价与三元达网络剩余15%股权的

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三元达网络自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

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本期的投资收益。本期投资收益较初步测算结果增加约1,4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公司2015年三季度业绩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公司 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仍为负数，公司股票将自 2015�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未能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或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

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226� �公司简称：华电重工

第三季度

报告

2015年 10月 29日 星期四

B16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杨勇 董事 工作原因 许全坤

1.3�公司负责人孙青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汝贵，财务总监：许强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高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760,470,978.16 8,744,919,865.91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43,653,655.90 3,541,234,792.73 2.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904,378.52 -129,599,753.77 -316.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827,520,452.65 4,419,034,755.59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540,460.66 286,558,680.31 -2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272,223.59 274,195,523.92 -28.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97 15.30

减少

9.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66 0.3081 -3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866 0.3081 -39.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5.46 14.64

减少

9.18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317.40 48,056.3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3,670,886.52 20,718,145.5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21.38 39,414.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467,616.65 -2,528,886.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45.06 -8,493.06

合计

12,259,363.59 18,268,237.0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736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华电工程

(

集团

)

有限公

司

729,120,356 63.13 728,070,176

无

/

国有法人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75,000,000 6.49 75,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654,762 2.83 0

无

/

国有法人

深圳市汇鑫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000,000 2.34 27,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邦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00 2.08 24,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22,499,999 1.95 22,499,999

无

/

国有法人

安信乾宏投资有限公司

18,929,825 1.64 18,929,825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

FH002

沪

17,523,618 1.52 0

无

/

其他

深圳市泰昌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5,000,000 1.30 15,000,000

质押

15,0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97,800 0.87 0

无

/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654,762

人民币普通股

32,654,7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005L－FH002

沪

17,523,618

人民币普通股

17,523,61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7,8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61,732

人民币普通股

2,661,7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0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6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2,700

中国华电工程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50,18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180

魏民

861,680

人民币普通股

861,680

景兵

8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815,500

吴建超

698,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3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比

例（

%

）

说明

货币资金

604,281,916.55 1,940,936,412.43 -1,336,654,495.88 -221.20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支付

2014

年度现金股

利，以及开展新业务增加投资所致；

应收票据

472,015,492.27 268,109,782.79 203,905,709.48 43.20

主要原因系公司强化项目收款， 以及收到

的款项中银行承兑票据比例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611,648,571.57 52,861,724.96 558,786,846.61 91.36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短期借款

413,000,000.00 220,000,000.00 193,000,000.00 46.73

主要原因系公司拓展市场新业务增加投资

以及补充部分营运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

283,429,762.06 460,281,084.60 -176,851,322.54 -62.40

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大了已收票据的背书流

转，以及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应交税费

35,846,374.86 14,466,743.98 21,379,630.88 59.64

主要原因系公司当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

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比例

（

%

）

说明

销售费用

21,823,270.17 14,010,367.60 7,812,902.57 55.77

主要原因系公司本部和所属子公司加大市

场拓展工作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39,903,232.17 27,126,072.50 12,777,159.67 47.10

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4

年

8

月购买海上风电作

业平台借款在报告期内体现的利息支出所

致；

投资收益

16,091,695.89 16,091,695.89 -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所

致；

营 业外 收

入

20,843,013.10 14,627,215.40 6,215,797.70 42.49

主要原因系公司下属子公司曹妃甸重工收

到政府补助所致；

少 数股 东

损益

1,425,399.52 80,595.42 1,344,804.10 1668.59

主要原因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河南华电

业绩比去年同期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比

例（

%

）

说明

收到的税

费返还

6,622,161.63 16,612,360.95 -9,990,199.32 -60.14

主要原因系对比去年同期出口减少导致出

口退税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539,904,378.52 -129,599,753.77 -410,304,624.75 -316.59

主要原因系受经济新常态影响， 个别客户

付款有所延迟， 以及收到的款项中银行承

兑汇票占比有所上升；此外，公司热能事业

部报告期内管道业务较为集中， 进口管材

需预付一定的款项， 也对公司经营现金流

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

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

金

680,000,000.00 680,000,000.00 -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

的现金

6,172,054.79 6,172,054.79 -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所

致；

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

现金

131,402,056.93 323,943,430.28 -192,541,373.35 -59.44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公司下属子公司曹妃

甸重工购买海洋风电作业平台所致；

投资支付

的现金

1,260,000,000.00 1,260,000,000.00 -

主要原因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

金

785,000,000.00 519,000,000.00 266,000,000.00 51.25

主要原因系央行基准利率下调后置换前期

高息借款所致， 此外也少量用于补充营运

资金；

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

金

716,355,000.00 78,737,500.00 637,617,500.00 809.80

主要原因系公司归还到期借款及利率下调

后置换前期高息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59,039,278.14 29,889,101.19 129,150,176.95 432.10

主要原因系公司支付

2014

年度现金红利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华 电 重

工

华电重工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的承诺：

1

、《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之情形，且本公司对《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之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若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等情形对判断

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且实质影响的，

则本公司承诺将按如下方式依法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全部新股：（

1

）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之阶段内，则本公司将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按照发行价并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

（

2

）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已完成上市

交易之后， 则本公司将于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董事

会，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启动股份回购措施，回购价格按照发

行价格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价格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果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

3

、若《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赔偿金额依据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

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

额确定。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措施，则本公司将在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承诺措施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按中国证监会及有关司法机关认定的

实际损失向投资者进行赔偿。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3

月

17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华 电 重

工

华电重工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

、 若公司控股股东未按照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履行公告

的义务，则本公司董事会应在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

起的

20

个交易日内公告具体股份回购计划，并披露拟回购股份

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本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的

120

个交易日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

2,000

万元的自有

资金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

上市条件，回购行为及信息披露、回购后的股份处置应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

、若本

公司未按照稳定股价预案公告其回购计划，或本公司未按照股

东大会批准的回购计划履行相应措施，则本公司应在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刊物上公开说明未按照承诺采取相应措施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华 电 工

程

华电工程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自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发行人的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二、对于本

次发行前本公司所持的发行人股票，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第

1

至第

24

个月内，本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价格；锁定期满后的第

25

至第

3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减持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减持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本公司将在减持前通知发行人， 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

3

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公司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

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后

6

个月

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应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于

10

个交易日内回

购上述违规减持的股票，且自减持之日起自动延长本公司所持

发行人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

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因未履行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

股东和公众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华 电 工

程

华电工程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的承诺：

一、 本公司为华电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

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二、若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

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

等情形对判断华电重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且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法回购其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三、若因本公司为华电重工制作、出具的首

次公开发行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华电重工《招股说明书》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公司因此应当依法承

担责任的， 本公司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

将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二）本公司将积极与发行

人、中介机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赔偿顺序、赔偿

金额、赔偿方式。（三）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

商的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 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措

施，则本公司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就未履行承诺措施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股

东分红，同时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本公

司按照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为止。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3

月

17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华 电 工

程

华电工程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1

、自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

本公司应当将增持华电重工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华电重

工，由华电重工进行公告，并披露本公司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

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的

120

个交易日内， 通过证券交易

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低于

3,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增持华

电重工社会公众股份，连续

12

个月增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华电重

工股份总数的

2%

， 增持计划实施中及完成后的

6

个月内将不出

售本公司所持有华电重工的全部股份，增持后华电重工的股权

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

、若本

公司未按照稳定股价预案通过华电重工公告增持计划，则华电

重工有权自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

届满后，对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扣留，同时本公司持有华电

重工的全部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本公司按照承诺采取相应的措

施并实施完毕为止。若本公司未按照股价稳定方案公告履行相

应措施， 则华电重工有权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的

120

个

交易日届满后，对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扣留，同本公司持有

华电重工的全部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本公司按照承诺采取相应

的措施并实施完为止。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华 电 工

程

华电工程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

年：华电工程作为华电重工的控股股东，已通过重组，

将与重工业务生产经营相关的全部业务投入华电重工，华电工

程保留的业务与华电重工业务不存在竞争；截至该承诺函签署

日，华电工程及华电工程控制的企业没有从事与华电重工及其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华电重工及其

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华电工程及华电工程控制的

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直接从事、直接控股或间接控

制的方式参与与华电重工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如华电重工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今后进一

步拓展业务范围，华电工程及华电工程控制的企业将不与华电

重工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上述

承诺在华电重工发行的股票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华电工

程持有华电重工

5%

以上股份期间持续有效。如有任何违反上述

承诺的事项发生，华电工程愿承担由此给华电重工造成的一切

损失。

2014

年：作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

已向发行人出具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本公司同时承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华 电 工

程

华电工程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2

年：华电工程将尽力减少华电工程及华电工程所实际

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

务来往或交易均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华电工

程及华电工程所实际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之间就关联交易相

关事宜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华电重工为其自身

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

易。华电工程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华电重工 《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

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的

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 不损害华电重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2014

年：作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

已向发行人出具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本公司同时承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华 电 集

团

华电集团关于锁定股份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2

月

10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华 电 集

团

华电集团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的承诺：

一、 本公司为华电重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

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二、若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书》所载之内

容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情形，且该

等情形对判断华电重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且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法回购其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三、若因本公司为华电重工制作、出具的首

次公开发行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华电重工《招股说明书》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公司因此承担责任的，

本公司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

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二）本公司将积极与发行人、中介机

构、投资者沟通协商确定赔偿范围、赔偿顺序、赔偿金额、赔偿

方式。（三）经前述方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沟通协商的方式

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措施，则本公

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履行承诺措施向发行

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3

月

17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华 电 集

团

华电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

年：华电集团作为华电重工的实际控制人，目前没有

且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通过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

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与华电重工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上述承诺在华电重工发行的股

票于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华电集团为华电重工实际控制人

期间持续有效。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华电集团

愿承担由此给华电重工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

损失）。

2014

年：作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

司已向发行人出具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本公司同时承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

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华 电 集

团

华电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2

年：华电集团将尽力减少华电集团及华电集团所实际

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

务来往均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

价格严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华电集团及华电集团所实际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之间就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华电重

工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

务往来或交易。华电集团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华电重工《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敦

促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不损害华电重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4

年：作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公

司已向发行人出具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本公司同时承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

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绵 阳 基

金

绵阳基金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自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的股票，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在所持发行

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有意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减持

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12

个月内，本企业减持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企业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价

格按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

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应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于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上述违规减持的股

票，且自减持之日起自动延长本企业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

3

个月；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并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

定账户；因未履行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股东和公众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 诺 日

期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绵 阳 基

金

绵阳基金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

年：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不直接从事与华电重工及

全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同、相似或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不直接控股或间接控制业务与华电重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直接竞争的公司、企业或

其他机构、组织。上述承诺在华电重工发行的股票于国内证券

交易所上市且绵阳基金作为持有华电重工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期间持续有效。如绵阳基金违反上述承诺，则绵阳基金愿承担

由此给华电重工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4

年：作为持有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本企业已向发行人出具《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本企业同时承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而给发行人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绵 阳 基

金

绵阳基金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2

年：绵阳基金将尽力减少绵阳基金及绵阳基金所实际

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

务来往或交易均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在

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公允定价， 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绵阳基金及绵阳基金所实际控制企业与华电重工就相互间关

联交易事务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

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

易。绵阳基金保证不损害华电重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4

年：作为持有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本企业已向发行人出具《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本企业同时承诺： 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而给发行人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2

年

1

月

4

日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深 圳 汇

鑫、天津

邦泰、安

信乾宏、

深 圳 泰

昌瑞、北

京舍尔、

茂 名 鑫

兴顺、上

海 泽 玛

克

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作为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股东，

本公司已向发行人作出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的承

诺。本公司同时承诺：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措施，则应在不

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于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

规转让的股份，且自违规转让之日起自动延长所持发行人全部

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1

月

24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孙青松、

杨勇、彭

刚平、王

汝贵、戴

启波、李

国山、郑

晓明、马

春元、陈

磊、许建

良、侯佳

伟、王天

森、马耀

芳 、 田

祺 、 闫

平、侯旭

华、韦公

勋、刘天

军、许强

华电重工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一、本人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二、若因本人

为发行人制作、出具的首次公开发行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人将按照如下方式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本人因此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本人

在收到该等认定书面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启动赔偿投资者

损失的相关工作。（二）经协商确定赔偿金额，或者经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定赔偿金额后，依据前述经协商确定的

方式或其它法定形式进行赔偿。三、本人将极力促使发行人依

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措

施，则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就未履行赔偿措施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

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

或津贴， 直至发行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为止。上

述承诺内容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人自愿接受监

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8

月

4

日

承

诺期限：

长 期 有

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孙青松、

杨勇、彭

刚平、王

汝贵、戴

启波、李

国山、闫

平、侯旭

华、韦公

勋、刘天

军、许强

华电重工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

承诺：

1

、如公司董事会未如期公告股份回购计划，或股份回购计

划未能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则本人应在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

施条件之日起的

30

个交易日内或股份回购计划未能获得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发布无条件增持公

司股票计划的公告。本人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股价稳

定方案公告之日起的

60

个交易日内 （如期间存在

N

个交易日限

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应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

日起

60+N

个交易日内），无条件增持公司股票。本人累计增持金

额不低于其上年度薪酬总额的

20%

。 增持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

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

、若稳定公司股价措

施涉及本人增持公司股票，且本人未能按照稳定公司股价的承

诺履行相应的措施，则本人不得要求增加薪资和津贴，直至本

人按照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

承 诺 时

间 ：

2014

年

7

月

29

日

承

诺期限：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10

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注：《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1）：自披露之日2015

年7月1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若华电重工股票价格连续十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且华电重工股票价格低

于本预案公告之日前20个交易日的最低收盘价格12.44元/股，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电工程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低于3,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增持华电重工社会公众股份，连续12个月增持股

份总数不超过华电重工股份总数的2%，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不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华电工程已经于2015

年8月26日、9月15日两次增持公司股票，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9月16日披露的公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青松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601226� � � �证券简称：华电重工 公告编号：临2015-058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李

国山先生、郑晓明先生、马春元先生、陈磊先生四名董事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杨勇先生因工作原因委

托许全坤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其余四名董事为现场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二、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电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报备文件

（一）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5-100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FDA认证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人福普克药业

（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普克"，公司持有其75%的股权）收到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FDA） 出具的现场核查报告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报告索引号码：

3010163919。该核查报告确认，人福普克软胶囊生产厂以零缺陷通过FDA现场质量核查（报告

原文为："No� FDA�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was� issued."）。根据该核查报告，人福普克软

胶囊生产厂符合美国药品CGMP质量标准，通过了美国FDA认证。

人福普克成立于2009年9月，法定代表人王学海，注册资本6,109.42万元，注册地址 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99号，自2012年12月开始面向美国制剂市场，通过人福医药控股子公

司Puracap� Pharmaceutical� LLC（以下简称"美国普克"，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销售剂型为软

胶囊的OTC药品。2015年1-9月，美国普克在美国市场销售处方药及OTC药品所实现的主营业

务收入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人福普克生产的软胶囊OTC药品销售额约为1亿元人民币，较上

年同期增幅约为835%。本次人福普克软胶囊生产厂以零缺陷通过美国FDA认证，有利于其扩大

经营规模、优化产品结构，将对公司拓展美国制剂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制剂出口业务容易受到海外市场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111� � �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15-054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所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相关公

告。

2015年9月9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656

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根据《审核意见函》的要求，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

《审核意见函》所列问题逐一进行了落实，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更新与修订。公司于

2015年9月18日披露《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预案（修订稿）》及相关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8日开市起复牌。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重组

草案及相关文件正在编制和审核中。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

组草案等相关议案。待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自重组预案披露后至

发出召开审议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将每隔一个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2、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可能导致本次交易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公司于2015年8月29日披露的《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2015年9月18日披露的《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对本次重组的风险进行了详细披露。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